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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读者

本书是 2018 年出版的拙著（（民法八仍招待》（第 5 版）的中文版。《 H 本民法》

的债权部分此前经历了时隔 120 多年的大修改，其内容于 2017 年 6 月公布、 2020

年 4 月 1 日开始施行。本书日文版的第 5 版与此次民法修改同步进行了修改，因

此第 5 版中已经涵盖了《日本民法典》的最新内容。

虽然《日本民法》的正式法律名称为“民法”，但民法等基本法在日本多被称为

“法典”。《日本民法典》是一部条文数超过 1100 条的大型法典，因此难以在一本著

作中面面俱到地加以说明，本书尽最取其精华以使读者理解民法的要点及本质。

此外，为了使本书不仅适合法学院学生，而且适合文理所有专业的大学生以及社会

人士学习，本书还介绍了民法的学习方法，这在其他教科书和参考书中并不多见。

本书自从 1997 年首次出版后有幸得到众多读者的认可，迄今为止多次重版。

其中，第 3 版的补订版于 2008 年被翻译成柬埔寨语，提供当地的大学教育和法律

人才培养使用。

此次在朱大明教授为首的译者们的大力支持下，本书的中文版得以问世，作为

本书的作者我不胜感激。本书中文版的问世恰逢中国正在编纂自己的民法典，作

为作者也衷心希望本书能对中日两国的民法之比较研究有所帮助，并为有志于了

解《 H 本民法》以及赴日本学习法律的人员提供参考。

最后再次向朱大明教授等译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大

量工作的清华大学出版社表示衷心感谢。

池田真朗

2020 年 1 月





第 5 版前言

本书在 1997 年推出第 1 版后有幸得到读者的认可而多次重版，并于 21 年后

迎来了第 5 版的发行。以债权法为主的民法大修改的内容于 2017 年 6 月 2 日公

布、 2020 年 4 月 1 日施行。本书第 5 版根据相关修改内容进行了全面改订。

2017 年民法修改多被媒体报道为旨在保护消费者的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修改，

而实际上在企业等也参与的交易法方面也进行了众多修改。

虽然此次修改注重采纳判例法理和内容的浅显易懂，但也存在内容反而变得

复杂难懂的规定。本书尽最从普通市民的角度出发对这些内容作出解释，书中对

多达 80 处以上的表述进行了修正（原则上所引用的均为修改后的条文）。

此外，第 5 版还进一步强化了自第 1 版以来所保持的本书的特色，即也能向法

学专业以外的学生或社会人士通俗易懂地介绍民法的整体内容（关千这一点详见

本书第 10 章学习上的建议中对各专业读者的建议）。

作者感觉经过上述改良，本书成为了对众多读者而言更加有用的教科书或参

考书。

自从第 1 版发行以来，社会局势发生了各种变化，而本书不仅被众多大学和大

专采用为民法的入门教材，而且被作为各种企业的研修教材得到广泛应用。对于

需要在各种资格考试中学习民法的人，或完全未学过法学而希望进入法科大学院

的人，本书也可以起到“试纸”的作用，即通过本书大致了解民法，从而判断自己是

否适合学习法学（是否觉得法学有意思）。

另外，在社会的电子化高速发展及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社会人士的循环

教育或进修教育变得非常受重视，作者也希望本书适合用作这方面的教材。

本书对柬埔寨的法学教育也作出了贡献。 2000 年起本书被翻译成柬埔寨语，

并在几乎没有用本国语言撰写的法律书的柬埔寨作为法学教材加以捐赠。 2000

年 10 月起，财产法部分的翻译书以分册的形式先后三次被捐赠给柬埔寨皇家法律

经济大学、司法部和律师协会等。 2004 年 3 月本书改订版的财产法部分的全部翻

译完成， 2008 年 3 月本书第 3 版补订的包括家族法在内的完全翻译版问世，并分别

捐赠给柬方（柬埔寨的司法部部长和 H 本驻柬埔寨大使也出席了最后的捐赠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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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柬埔寨于 2007 年末完成并公布了新民法典，非常荣幸本书能在快速恢复的

该国的法学教育中发挥作用。

最后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税务经理协会的各位老师致以诚挚的

谢意。

. N. 

池田真朗

2018 年 2 月



第 1 版前言

人在学习一门新的学问时，最先遇见什么样的书籍才算幸运呢？尤其是学习

与自己的主专业不同领域的学问时，最先接触到的书籍更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若遇见的书籍不理想，则不只是浪费时间，还可能产生放弃学习该学问的念头。

本书的目的是为法律初学者学习民法这－最大的法学基础科目提供指南。

虽然本书主要是面向经济学与商学专业的读者，但作者希望理科和文科专业

的读者也能顺利读懂本书，而在入门时感到困惑的法学院学生阅读本书后能够找

到学习的方法。大学等各大院校使用本书作为教材时，适合在非法学专业的学生

花一年时间学习民法概要的课上使用。

如果是推理小说，那么只要情节充满刺激给读者带来乐趣即可。而学间的入

门书却并非如此，其不是读完后就结束，而是读完后才开始。进而言之，入门书的

使命首先在于使读者读完，其次在于使读者在读完后有兴趣进一步学习。

然而实际上这并非易事。归根结底，只能真心实意地站在读者立场上，毫不敷

衍地撰写文章。

作者衷心希望读过本书的读者能够喜欢上民法和了解民法的魅力所在，并产

生想进一步学习民法的念头。在执笔时作者满心只有这个想法，其实也就是想让

读者了解因为喜欢民法而一路走来的作者自身。

法学是包括价值判断的学问。作为法学之基本的民法绝不会出现突然得出异

想天开的结论的情况。民法是由常识性价值判断积累而成的学问，其可获得世间

多数人的共识，并且多数人基于自身经验可对其加以接受。因此，其实民法一点都

不难。但在学习民法时不得不以文章的形式，通过文字来学习。因为无法通过符

号或公式来表示，所以平常习惯使用符号或公式的人在学习民法时也必须阅读文

字。在此对读者提个小要求，希望在阅读本书时能够坚持读到最后。

在向读者提要求之前，作者首先在书中注意做到以下几点： (1) 尽量使用通俗

易懂的词汇； (2) 为了使每个概念易于理解，通过举例和画图等展开说明； (3)在解

释一个概念时，不使用其他尚未解释过的概念。

虽然这些看似理所当然，但作者在学生时代所接触到的法学大家们的书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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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完全如此。我记得其大多未注意做到上述几点。我认为学者必须避免将专业用

语当做不言自明的东西来用（不只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也同样如此。学过数学的

人都知道的符号可能对没学过的人而言却是暗号，而法学家使用的法律用语对别

人而言同样也可能无法理解）。此外，还要避免将简单的内容越写越难，相反应注

重将难的内容解释得浅显易懂。

池田真朗

• 订·



用语对照表

日 文 中 文

公諒会计士 注册会计师

税理士 税务师

参照 参见

强行规定 强行规定

制限行海能力者 限制行为能力人

不法行海 侵权行为

遗言 遗嘱

改正 修改

丿{ /于夕于〉 潘德克顿

术了、／十一卜千 博瓦索纳德

特定商取引法 特定商事交易法

肪同眅壳法 访问贩卖法

私的自治 私法自治

目的物 标的物

契约不通合责任 合同不符合责任

遗留分 遗留份

生活保暖受给榷 接受生活保护权

身元保证契约 身份保证合同

相统分 继承份额

直系卑属 晚辈直系血亲

代襄相统 代位继承

直系尊属 长辈直系血亲

昨欺 欺诈

强迫 胁迫

毅族 亲族

规等 亲族等级

姻族 姻亲

血族 血亲

欠格事由 不适格事由

嫡出子 婚生子女

非嫡出子 非婚生子女

雕绿 解除养子关系

内绿 事实婚姻

家事 家庭事务

法律婚 法律婚

銡纳 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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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约 婚约

祝子 亲子

餐子 养子

脱榷 亲权

梭见 监护

梭见人 监护人

彶见监督人 监护监督人

家庭裁判所 家事法院

保佐人 保佐人

被保佐人 被保佐人

禁治痊者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准禁治痊者 限制行为能力人

寄与分 贡献份额

包括承继 概括继承

自策旺青遗言 自笔证书遗嘱

公正证害遗言 公正证书遗嘱

秘密证害遗言 秘密证书遗嘱

危急时遗言 危急时遗嘱

隔绝地遗言 隔绝地遗嘱

包括遗睢 概括遗赠

死因暗与 死因赠与

遗留分减毅講求 遗留份减除请求

不在者 不在者

特别绿故者 特别因缘人

给付 给付

不当利得 不当得利

申达占 要约

承睹 承诺

代金债榷 价款债权

引渡债榷 交付债权

诺成契约 诺成合同

要物契约 要物合同

要式契约 要式合同

使用贷借契约 使用贷借合同

么口、立，思 A口立，思

拘束力 约束力

危险负担 风险承担

反对给付 反对给付

第三者仍允虳忆寸石契约 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履行避滞 履行延迟

原状回役 恢复原状

• 圃·



用语对照表

迾及勀 溯及力

相手方 相对人

追完講求榷 追加完全履行请求权

赁贷借契约

^ 
租赁合同

承租权

地上权

信赖关系

土地承租人

房屋承租人

使用借贷合同

消费借贷合同

贷款业注册业者

承揽合同

注文者 定作人

講负人 承揽人

委任契约 委托合同

委任者 委托人

受任者 受托人

任意梭见 任意监护

寄托契约 寄托合同

寄托者 寄托人

受寄者 保管人

组合 合伙

组合员 合伙人

持分 份额

终身定期金契约 终生定期金合同

夕一月〉夕才 7 冷却期

信羲则 信义则

信羲城灾仍原则 信义诚实的原则

取 Y) 消 L 撤销

事粉管理 无因管理

慰谢料 抚慰金

逸失利益 所失利益

銡果回避羲矜 结果回避义务

责任熊能力者 无责任能力人

遇失相毅 过失相抵

使用者责任 使用人责任

被用者 被使用人

自勤卓损害赔憤保障法 机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

褽造物责任法 产品责任法

非债弁济 非债清偿

• I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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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原因给付 不法原因给付

元本债榷 本金债权

受领避延 受领延迟

债榷者代位榷 债权人代位权

昨害行帣取消榷 诈害行为撤销权

完成猎予 延缓完成

根保证 根保证

物上保证 物上保证

供托 提存

内容证明郢便 内容证明邮件

印纸税 印花税

债粉引受 债务承担

弁济代位 清偿代位

代物弁济 代物清偿

相毅 抵销

债榷法 债法

抵当 抵押

质榷 质押权

根抵当榷 最高额担保权

先取特榷 优先受偿权

饭登汜担保 假登记担保

颉渡担保 让与担保

所有榷留保 所有权留保

物上代位 物上代位

留置 留置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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